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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党发[2023]5 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李彤 
 

关于印发《经管学院师生出国（境）学习、工作 

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制度》的通知 

院内各单位： 

现将《经管学院师生出国（境）学习、工作党员组织关系管

理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经济管理学院党委 

  2023 年 10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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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管学院师生出国（境）学习、工作 

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制度 

为进一步做好出国访学交流、出国留学和留学回国人员党员

组织关系保留和恢复组织生活工作，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

用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

程》和党内有关规定，现就做好师生出国（境）学习、工作党员

保留和恢复组织生活工作做如下要求。 

一、出国（境）前需报备 

教职工、在读学生或党组织关系保留在我院的毕业生党员因

访学交流、公派或自费出国半年（含半年）以上可将党组织关系

保留在原党支部。如原支部已撤销，则由学院党委统筹安排。 

1、党员应至少在出国（境）前一个月向所在党支部提交《出

国（境）党员保留组织关系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、个人申请书、录

取通知书等相关材料，上述所有材料一式三份（审批表双面打

印）。 

2、党支部、学院党委审批备案后，报校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二、出国（境）中需保持联系 

党员应主动每三个月和所在党支部保持联系，汇报思想状况

和学习生活等方面情况。 

党支部应通过适当方式，至少每半年联系一次，了解其政治

思想和学习生活等方面情况并做好记录，做好党员在国（境）外

期间的定期联系和教育管理工作。 

三、回国（境）后需转出或恢复组织生活 

依据有关规定，做好恢复组织生活等有关工作。 

（一）对于组织关系未转出、在外与党组织保持联系的教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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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、在读学生党员： 

1、回国两周内党员向所在党支部提交《出国（境）党员恢

复组织生活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同时汇报本人在国外期间的思想、

学习、工作以及是否加入过外国国籍或取得过外国长期居住权等

情况，提交书面报告并提供两名了解其在国外情况的证明人。证

明人一般应是与申请人有在国外共同学习或工作经历且没有近

亲属关系的回国人员中的中共正式党员，或者是我驻外使领馆或

驻外中资机构(企业)工作人员中与其没有近亲属关系的中共正

式党员。 

教职工、在读学生预备党员，未加入外国国籍，在国外无法

办理转正手续的，要转正的，在提交审批表的同时，本人书面向

党支部提出恢复预备期的申请，并汇报在国外期间的情况。自党

员向党支部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党委审批通过之日起，经过至少半

年考察时间，符合党员条件的，可以办理转正手续。 

2、党支部经过了解和讨论，认定其在国外期间无损害党和

国家利益行为、在我驻外使领馆无不良行为记录的，可以直接恢

复组织生活。 

对加入外国国籍的，对理想信念缺失、政治立场动摇、经教

育仍无转变的，依据有关规定进行组织处置。 

无故超过申请表中审批时间一年以上回国者，一般不能恢复

组织生活，应按自行脱党处理,回国后表现好，可以重新入党。 

如发现有严重问题者，经审查，情况属实，要严肃处理，必

要时要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。 

3、党支部、学院党委审批备案后，报校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4、补交党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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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批准恢复组织生活的回国（境）师生党员，其党龄连续计

算。并将出国期间按现行国内党员交纳党费的标准执行。 

（二）对于党组织关系回国后转出到新单位工作的党员： 

应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提交申请，按照所在单位党组织要求及

时恢复组织生活。现工作单位如无党组织，申请人可向工作单位

所在乡镇、街道或主管部门党组织提交申请。 

（三）对于党组织关系保留在我院的毕业生且回国后尚未落

实工作单位的党员： 

1、回国两周内党员应向组织关系原所在党支部提交申请《出

国（境）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审批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同时汇报本人在

国外期间的思想、学习、工作以及是否加入过外国国籍或取得过

外国长期居住权等情况，提交书面报告并提供两名了解其在国外

情况的证明人。证明人一般应是与申请人有在国外共同学习或工

作经历且没有近亲属关系的回国人员中的中共正式党员，或者是

我驻外使领馆或驻外中资机构(企业)工作人员中与其没有近亲

属关系的中共正式党员。 

2、党支部认真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，核实有关情况，

并派人同申请人谈话。根据申请人在国外期间和回国后的表现情

况，认为符合党员条件，可以恢复组织生活的，经支部委员会或

支部党员大会通过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，即可办理恢复组织生活

手续。 

3、党支部、学院党委审批备案后，报校党委组织部备案。 

4、补交党费： 

经批准恢复组织生活的回国（境）师生党员，其党龄连续计

算。并将出国期间按现行国内党员交纳党费的标准执行。 



4 

 

其他事项： 

1、如出现失联党员情况，及时报学院党委组织部备案并予

以组织处置。 

2、教职工、在读学生、或党组织关系保留在我院的毕业生

党员，其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党组织时间一般不超过 5 年。教职工、

在读学生、或党组织关系保留在我院的毕业生党员超过 5 年未返

回的，要停止党籍。 

3、加入过外国国籍、经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曾有党员身份

的留学回国人员，原则上不能恢复党籍，回国后表现好、符合党

员条件的，可以重新入党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发：院内各单位 

报：党委组织部 


